社会福利服务单位
预防人类猪型流感扩散指引


此指引适用于各类院舍服务，即长者院舍照顾服务、残疾人士及精神病康复者住宿服务（包括日间暨住宿服务）、儿童住宿照顾服务、药物倚赖者治疗中心、男女童院／群育学校、更生人士宿舍、妇女庇护中心、未婚母亲住宿服务、家庭危机支援中心及市区单身人士宿舍。
各服务单位应保持警觉，密切留意社会福利署、衞生署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最新指引，并制订切合服务单位情况的应变措施。

社会福利署
二零零九年六月

1.
公民教育 － 预防人类猪型流感扩散，由院舍做起

1.1
向院舍全体员工及服务使用者说明个人和环境衞生对预防传染疾病，特别是对预防传染人类猪型流感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人类猪型流感在香港扩散会引致的严重后果，强调预防人类猪型流感扩散是每一个市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并鼓励员工及服务使用者无论自己或家属怀疑染上人类猪型流感，必须立即求诊，并通知院舍和衞生署。
1.2 在活动中加入预防传染病／人类猪型流感的有关课题，用多元化的活动方式，增加员工及服务使用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关注。此外，应要求员工及服务使用者身体力行，注意个人和环境衞生，以免受到感染，并把信息带给亲友。

1.3
安排讲座或透过通讯，把上述信息传达给员工、服务使用者及其家属，并把衞生署及本署或其他有关机构印发的单张或有关资料，例如衞生署及本署的电话热线及网址等，分发给他们。
2.
预防措施

2.1 院方应依据本署就预防人类猪型流感扩散发出的最新指引及衞生署拟备的健康指引（这些资料可分别从本署网页www.swd.gov.hk及衞生署网页www.chp.gov.hk下载），制订院舍的预防传染病及应变措施，并把这些措施通知全体员工及服务使用者。
2.2 院方应不时提醒员工和服务使用者留意自己及其他服务使用者的健康状况，如有不适，应立即通知院舍主管。院方应特别说明人类猪型流感的病征，指出如服务使用者感到不适，尤其是发热及／或出现咳嗽和打喷嚏等呼吸道病征，便应戴上口罩，由院方安排他们到特定的地方或独立房间休息（该特定的地方或独立房间应有良好的通风，可供妥善弃置个人和医疗废物的装置及基本的洗手设施），避免参加室内或室外的集体活动，而他们的照顾者亦应戴上口罩。如这些服务使用者感到不适，院方便应立即送他们到附近诊所诊治；如他们感到严重不适，则应送他们到附近医院的急症室诊治。院舍员工如感到不适，院方应鼓励他们求诊及留在家中休息。

2.3 院方应定期为有表达困难的服务使用者量度体温。遇有特别情况，例如有呼吸道感染病征的员工及服务使用者人数不寻常地增加时，应立即通知衞生署衞生防护中心及本署相关服务科／牌照事务处（见第5.2段）。

2.4 员工在执行工作时，应根据护理程序的风险和服务使用者的身体状况，配备适当的防护装备(如口罩及手套)。而院舍应储备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供员工使用。

2.5 院舍所有范围（包括活动室）均应保持环境清洁及空气流通。要经常打开窗户；如用空调，应经常清洗隔尘网。员工及服务使用者常触摸的物品和器材，例如家具及复康器材，应定期用一份家用漂白水混和99份清水拭抹，而金属物品则应以70%浓度酒精消毒。如院方安排院车接送服务使用者，亦应同样确保院车车厢清洁衞生。

2.6 洗手间应备梘液及干手设施，不应用公共毛巾，并张贴指示，要求员工及服务使用者用梘液洗手，以免受到感染。

2.7 举行集体活动时，须考虑场地要空气流通，不宜挤迫，并应劝谕有呼吸道病征的员工及服务使用者避免参加活动。所有器材和游戏组合使用后，应彻底清洁才收起或让其他小组使用。

2.8 备存访客记录、员工及服务使用者的健康／病历记录、服务使用者的日常活动表、员工值勤表、院舍的樓面平面图，以及预先征求员工、服务使用者及其家属同意可披露个人资料，例如姓名及电话号码，以备有需要时交衞生署调查及跟进。

3.
如院舍的服务使用者、员工或访客中有人类猪型流感病例
3.1 
为使疫情的扩散尽量减少及保障公共衞生，人類猪型流感患者须在医院接受隔離和治療。如院舍的服务使用者、员工或访客中有人类猪型流感病例，院舍应立即通知衞生署衞生防护中心及本署相关服务科／牌照事务处。
3.2
如衞生署衞生防护中心须进行调查及追踪与患者接触过的人士，院舍应与署方合作：
3.2.1
提供所需详情，包括与该患者接触过的服务使用者、员工和访客的详细资料、服务使用者的健康记錄、服务使用者的日常活动表、员工值勤表及其病假记錄，及院舍的樓面平面图。

3.2.2
安排衞生署人员会見服务使用者/员工。

3.2.3
协助衞生署人员视察院舍及进行其他适切行动，以便署方了解染病途径、传播范围和所需的控制措施。
3.3 为控制疫情，衞生署可能会要求曾与患者接触过的人士(紧密接触者或社交接触者)*接受医学监察，以及检疫或服用预防流感药物。医学监察及检疫一般为期7天 (由最后已知的接触日起计算) ，并会因应最新的科学证据而予以检讨。紧密接触者在医学监察期间，应佩戴口罩和保持良好的个人和环境衞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曾与患者有接触人士的分類

1. 紧密接触者

紧密接触者是指曾照顾患者、与患者同住、或曾经接触到患者的呼吸道分泌物或体液的人士。与患者有紧密接触的人士包括曾经照顾患者而没有使用适当个人防护装备的护理人员。
2. 社交接触者

社交接触者是指曾接触患者，而又不符合紧密接触者定义的人士。

3.4
如衞生署认为该名服务使用者宜在院舍内接受隔离，院方应劝谕其家属／照顾者避免到院舍探访，并应提供电话等其他途径，让家属可与接受隔离的服务使用者联络。如认为确有需要到院舍探访，院方应通知衞生署，并向其家属解释这次探访的危险性，而家属亦应采取预防感染措施，例如使用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及探访前后即时洗手等。院方应备存这些到访者的名单及他们的日间联络电话。至于其他非接受隔离的服务使用者可否参加活动及回家度假，以及院方是否应限制家属／照顾者探访，衞生署会在这方面提供意见。

3.5
院方应清洗和消毒院舍范围及常用设施，第一次可使用一份家用漂白水混和49份清水清洁和消毒（金属物品应以70%浓度酒精消毒），其后则每日用一份家用漂白水混和99份清水清洁和消毒。金属表面，可用70%酒精消毒。此外，院方亦应提醒院舍全体员工及服务使用者采取上文第2段所述的预防措施。

3.6
院方应配合和遵从衞生署衞生防护中心的指示，监察服务使用者和员工的健康狀况，包括每日两次为接受医学监察的员工／服务使用者量度及记录体温。若发现他们身体不适，例如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病征或腹泻等，院方应通知衞生署。
3.7
如果衞生署建议员工／服务使用者服用预防病毒药物以预防感染，院舍应监察须服用预防流感药物的员工／服务使用者是否遵从指示服用药物。
3.8 院方应在当眼位置张贴告示，提醒员工及服务使用者，假如他们被识别为在院舍以外地方可能曾经接触人类猪型流感患者，即使没有出现病征，亦须立即通知院方。院方如透过其他渠道得知有员工或服务使用者被识别为紧密接触者／社交接触者，应与有关的员工／服务使用者核实消息。在取得员工书面同意衞生署向院方发放有关资料后，院方亦可向衞生署求证。其后，院方应依据上文第3.2段的规定采取行动。
3.9 院方应在院舍当眼位置张贴告示，通知院舍全体员工、服务使用者及其家属／照顾者，让他们了解情况以释疑虑。院舍应发出以下两封信件：

	
	对象
	内容
	备注

	1. 
	接受隔离的服务使用者的家属／照顾者
	(1) 说明作出隔离的原因。
(2) 如服务使用者在院舍内
接受隔离，应劝谕他们在隔离期间不要到院舍探访。提供其他途径，让他们可与服务使用者联络。
	信件样本由本署提供（见附件一至三）。院方可斟酌实际情况，加以增删、修订。

	2. 
	其他服务使用者的家属

／照顾者
	(1) 通知他们有关的情况。

(2) 说明如衞生署作出评估后认为有需要，可能会限制院舍的部分活动。

(3) 
如服务使用者获准回家，提醒家属或照顾者留意服务使用者的健康状况，如有任何病征，应即时求诊及通知院方和衞生署。
	


3.10 在监察期间，院方应安排全体员工及服务使用者戴上口罩，同时不应安排院舍以外的训练／工作及回家度假等活动。院方应密切留意其他员工／服务使用者的健康状况。任何员工或服务使用者如出现人类猪型流感病征，例如发热或呼吸道病征，便应戴上口罩，避免参与集体活动和与其他服务使用者密切接触，并通知院方和即时求诊。有关服务使用者应由指定的员工照顾。

3.11 员工及服务使用者如有精神或心理压力，院方应加以辅导。

4. 医学监察期届满
4.1
如衞生署认为有需要延长医学监察期，院方须视乎情况所需，通知本署相关服务科／牌照事务处、服务使用者及其家属／照顾者。
4.2
如医学监察期届满，而院舍内其他人士均没有人类猪型流感病征，院舍活动便可如常进行。
4.2.1
院舍一切活动照常，包括日间训练、出外工作及回家度假。但院方仍应密切留意所有员工及服务使用者的健康状况，如情况有异，应立即通知衞生署及本署相关服务科／牌照事务处。

4.2.2
院方应按衞生防护中心的指示，清洗和消毒院舍范围及常用设施。此外，院方亦应提醒院舍全体员工及服务使用者采取预防措施。

4.2.3
通知全体服务使用者及家属／照顾者有关情况，藉以释除他们的疑虑，同时提醒家属要注意服务使用者的健康状况。

4.2.4
遇有特别情况，院方应通知衞生署及本署相关服务科／牌照事务处。

5.
支援／查询

5.1 
衞生署
衞生防护中心
：2477 2772 
衞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中央健康教育组
：2833 0111 
(衞生署24小时健康教育录音热线)
衞生署网页
：www.dh.gov.hk
5.2 
社会福利署

社会福利署24小时电话热线
：2343 2255 

幼儿中心督导组查询电话
：2835 2016 
安老院牌照事务处查询电话
：2961 7211 
药物倚赖者治疗中心牌照事务处查询电话
：2116 3592 
家庭及儿童福利科查询电话
：2892 5177 
青年及感化服务科查询电话
：2892 5130 
康复及医务社会服务科查询电话
：2891 6379 
(各服务科／牌照事务处接听查询时间：

星期一至五：上午8:45 –下午1:00

下午2:00 –下午6:00) 
社会福利署网页
：www.swd.gov.hk
5.3   「人类猪流感」二十四小时情绪辅导热线 

(于2009年5月4日起服务，初步为期六个月)

香港明爱向晴轩
：3162 8883
东华三院芷若园
：2455 5859


附件一

由院方向须接受隔离
的服务使用者家属／照顾者发出的信件样本

<姓名>先生／女士：

根据衞生署的规定，在人类感染人类猪型流感个案中，被识别为紧密接触者／社交接触者*，或须接受隔离。你的<服务使用者与收信人的关系>被识别为可能紧密接触者／社交接触者*，现须按衞生署的评估及规定，由即日起至<日期>止，在<本院舍／隔离营>接受医学监察及检疫／服用预防流感药物。同时，院方已按衞生署的指示，彻底清洗和消毒院舍范围。

<如服务使用者须在院舍接受监察及检疫>为了尽量减低互相传染的机会，请避免到院舍探访。你可以透过<提供一个联络途径>与你的< 服务使用者与收信人的关系>联络。

如有查询，请致电<院舍电话号码>，与我们联络。
<院舍>主管<姓名>
<负责人签署>
二零零九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曾与患者有接触人士的分類

1. 紧密接触者

紧密接触者是指曾照顾患者、与患者同住、或曾经接触到患者的呼吸道分泌物或体液的人士。与患者有紧密接触的人士包括曾经照顾患者而没有使用适当个人防护装备的护理人员。
2. 社交接触者

社交接触者是指曾接触患者，而又不符合紧密接触者定义的人士。
附件二

致所有其他服务使用者家属／照顾者的信件样本

各位家属／照顾者：

我们得悉本院舍有一名＜员工／服务使用者＞在人类感染人类猪型流感个案中，被识别为紧密接触者／社交接触者*。为了防止疾病在院舍内扩散和确保其他人的健康和安全，衞生署已要求该名人士在＜家中／本院舍／隔离营＞接受医学监察及检疫／服用预防流感药物，直至＜日期＞为止。与此同时，我们已按衞生署的指示，采取预防措施以加强院舍的清洁工作。

在此期间，本院舍将继续运作，但视乎衞生署批准与否，回家度假及家属探访等活动可能会受到限制。如有查询，请致电<院舍电话号码>，与我们联络。

现再次呼吁各位家属／照顾者采取下列预防人类猪型流感感染的措施：

· 用正确方法洗手，保持双手清洁。如双手没有明显污垢，可用酒精搓手液消毒。 

· 避免触摸口鼻或眼睛。 

· 如双手被呼吸道分泌物污染，例如打喷嚏或咳嗽后，应立即用梘液洗手。 

· 打喷嚏或咳嗽时，应遮掩口鼻。 

· 不要随地吐痰，应将口鼻分泌物用纸巾包好，弃置于有盖垃圾箱内。 

· 有呼吸道感染征狀或发烧时，应戴上口罩，并及早求医。 

· 若出现流感样病征，切勿上班或上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曾与患者有接触人士的分類

1. 紧密接触者

紧密接触者是指曾照顾患者、与患者同住、或曾经接触到患者的呼吸道分泌物或体液的人士。与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士包括曾经照顾患者而没有使用适当个人防护装备的护理人员。
2. 社交接触者

社交接触者是指曾接触患者，而又不符合紧密接触者定义的人士。
家属如欲查询更多有关人类猪型流感的资料，可致电2833 0111（衞生署热线）或2343 2255（社会福利署热线）。

<院舍>主管<姓名>
<主管签署>
二零零九年____月____日

附件三

致所有其他服务使用者家属／照顾者信件样本

各位家属／照顾者：

本院舍于___月___日收到衞生署通知，院舍的一名<员工／服务使用者>被列作感染人类猪型流感个案患者。该名人士最近一次留在院舍是在＜日期＞。

为避免人类猪型流感在院舍扩散，衞生署决定安排本院的所有服务使用者，由即日起至最早<日期>为止，留在院舍接受医学监察及检疫／服用预防流感药物。院舍会在医学监察期届满后回复正常运作。于此期间，本院全体员工及服务使用者均须戴上口罩，而本院舍亦会暂停安排院舍以外的训练、工作及回家度假等活动。为了尽量减低互相传染的机会，请避免到院舍探访。你可以透过<提供一个联络途径>与在院舍隔离的家属联络。院方亦已按衞生署的指示，消毒院舍所有地方。

如你或你的家属于<日期>至<日期>期间曾到访本院舍，请致电（电话号码：      ）通知我们。如出现任何呼吸道感染病征，请即时求诊并立即通知我们和衞生署（电话号码：
    [由衞生防护中心的负责人提供]）。

本院舍会与衞生署继续密切留意院舍员工及服务使用者的健康状况，并于 ____ 月 ____ 日上午／下午______ 时在本院舍（地点                            ）举办健康讲座，向员工及／或服务使用者提供健康指导，让他们了解事件。
<院舍>主管姓名
<主管签署>

二零零九年____月____日

